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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A4_B1_

E7_89_A9_E6_8B_9B_E9_c122_481436.htm 据报道，近日，在

江苏徐州街头出现了一家专门为失主寻找失物的失物招领公

司。由于实行的是有偿服务，失物招领公司的出现引起了不

少的争议。失物招领公司的存在是否合法，其能否强行收费

⋯⋯在找回失物难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今天，与失物招领

公司相关的一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失物招领公司

的存在是否合法？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就什么人或机构可以

从事失物招领工作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在没有明文禁止的

情况下，失物招领公司只要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且

其经营范围中有此内容，应该说就具有合法性。 事实上，失

物招领业在国外早已有之，由于其提供的服务有助于失主的

失物尽快失而复得，又可为失物招领公司带来收益，增加社

会就业机会，达到多赢的局面，因此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

欢迎，发展前景广阔。我国现在的失物招领工作多数是由公

安或民政部门负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部门提供的

服务不甚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从事失物招领工作

就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失物招领公司能否强行收费？在没

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自行帮失主找寻失物，或为失主取回

失物提供服务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根据一般法理

，无因管理是一种助人为乐的义举，无因管理人不能因此而

获利。虽然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

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但这里的



“必要费用”仅指必要的管理费用，如为寻找失主的花费、

保管失物的花费等等，而不包括收益性质的酬金。也就是说

，除非失主自愿，失物招领公司是不能强行向失主要求“必

要费用”以外的酬金的，且失物仍必须返还。 当然，对于失

主主动要求失物招领公司为其寻找失物的则另当别论，因为

此时双方之间就形成委托关系，失物招领公司可实行有偿服

务，找到失物后，失主应依约给付酬金。 失物招领有偿服务

与传统道德相违背？毫无疑问，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一种

传统美德，应该大力提倡。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仅仅靠

发扬大家的爱心或提高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找回失物难的

问题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人捡到失物后都会热心找

寻失主或交给有关部门，但更经常的情况是，拾获者纵有拾

物不昧之心，由于需要花费时间及精力，其往往还是会一丢

了之，当拾得物是身份证、钥匙等于己无用的东西时，情况

更是如此。而另一方面，却是失主为寻回遗失的物品而焦头

烂额，不知如何是好。 失物招领公司的出现，无疑为解决问

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给予拾获者一定的“补偿”可提高

他们归还拾获物的积极性，而对于失物能重新找回，失主比

谁都高兴，失物招领公司亦能因此获得收益。在道德难以发

挥作用的领域，何不靠市场这一机制，引入“利益”这一诱

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